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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種 公 吿 。 

* 席 吾 人 斡 ] 委 員 會 所 t t f 報 吿 誊 

四件,但未述及;^娄員*對《"i^間題之耆見， 

致使安仝理事會處理此,a覺困難。如孩委貝 

^對此等pg徑贫發表曹見，M廡^焱条乂蚨容 

i i , 或許已吿解决,:r未可知。 

安全理事會已爲;T寸諭此^問题開會二次， 

伹 發 B 各 代 表 對 此 事 : ^ 永 , 提 ^ 。 本 日 T 午 吾 

人將脍比利nl=代,之Èeà, 在;^項演詞^表 

後,安全理會仍未核狻任何提議,刖吾人可通 

知斡旋^員會，僅此等報吿書業已收到，吾人 

：)TP]"徵求彼等!^ij^此等問題之言見，便協助 

全理事^採取適！"步驟。 

吾 人 現 暫 行 休 牛 P 時 再 行 集 結 

束關]此事之Ft論。此舉9&時倘非;Û久，刖吾Â 

P了繼續《論日稃第三項目，卽原子能委員 

會 , 三 次 報 吿 書 。 

f牛後一時二十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二 

-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星期 

主席 Mr F E L KHOURI (敍利亞）。 

出席者f列各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亜、％克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^和國、蘇維埃祉會義共和 

③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譏事日稃同第三二二次會譏 

(文件S/Agenda 322)。 

一三人繼續11論rn廋尼西亚問題 

(澳大利亞代表Mr Hood ，印度代表Mr 

Pi l la i ,荷蘭代表Mr van Kleffens,菲律賓 

代 表 M r Lopez .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

Mr Palar,俱OS*席lit,就安仝理事會席。） 

M 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今 & 之 

會〔第三二二次會議〕人述及前数日內印度 

尼西亞 M 題斡旋^員會工 f 1 逸中會發生一事 

件,致使謀求政/6解决之SJH^'J中斷。 

荷蘭代表申言^；^^^纟暫停，皆在使荷蘭代表 

圑 得 向 本 國 政 婧 矛 。 

鬮:!^此點中國代表曾建;;8主席誚委員會將 

Mr Du Bois遞交Mr van Mook之正式備S 

錄令文:ê交安全理事會o現時吾人毫無it報足 

使吾人相信該備&錄業經斡旋委員會it""了，或 

爲娄員會正式文件之一部分。故安全理事會係 

W何項理由着;^委員會將該文件;â交理事會， 

致 使 文 件 因 此 狻 俜 其 所 末 備 之 正 式 I * ^ 

委 員 會 係 由 負 責 而 , 錚 驗 之 人 士 钮 

成ofî巳;^龙W影響其所負使命之事件發生,P多 

會â不能3«tr》事件提出報吿。安全Ï1事會最 

近通>û之决案均卷斡旋委員會將卬度尼西亞 

之政冶解决^展情?直接通知理亊會〔夂件S/ 

三次會議 

^後三時紐糸 J成功湖舉行 

678 J, jfe稃"^向理事會報吿西爪哇及《3都拉之 

睹勢〔文#8/689〕。似此It形,本人實不知现事 

會究,何項充分理由再行311亍委員會。委員會 

在肇事地點且每日與雙方接觸3其所處地位赏 

較吾人更能明瞭麼如何處理該事，而在另一 

方面，方熟知何者足使其所擔任之困難使命51 

I 複 雜 。 

本人説明此點W後，卽擬專論1"前各報吿 

中所述事赏，:ife求閛明各;S事實之眞象。 

上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題 時 

〔第三一六次會>a〕，業巳接狻斡旋委員會第一 

次臨IfV報吿〔文件S/649〕。>^報吿載明該委員會 

在不久W前，準確言之,卽在一月十七日，所得 

之 兩 項 重 ^ ^ 杲 第 一 項 成 就 爲 簽 定 一 停 戰 協 

定第二爲雙方接受若干原刖,作爲;^求印度尼 

西亞境內問題之政冶解决之根撖〔文件S/649, 

第一〇五頁及 頁〕。安全理事會對此兩項 

成就2"爲滿啻，因其與八月一日原决譏案L文件 

S/459〕之雙fl"目的適相符合所ii胃雙重目的,卽 

淳戰與爭誧之和平解决是也。 

本人頃，二月十八日决il案〔文件S/678〕 

着斡旋委員&隨時向理事會報隹政冶解决之進 

展tt?f^。因此,委員會]^五月十九日提出第二次 

臨時報吿〔文件S/787〕，内載截至四月三十日JL 

之展Il3t^。 

本人W爲吾人if予注苜之第一點刖爲停戰 

協定之實施題，蓋 Ï J事會B始卽"停止流 J f n 

及 暴 行 爲 ^ 基 本 任 務 。 各 镇 事 國 指 淤 之 安 ^ * 

員會矜;^ I I員會之協助特別注啻此點。報吿 

第 五 t 屮 " ^ 及 此 l " j 題 ， 曾 明 ^ 旋 ^ 員 會 如 何 

得颌亊[il及其軍辜顧PÎJ玉十：ff人（旋减爲四卜 



七人)之協助。 

本 人 不 椒 其 所 株 之 稃 序 及 乂 yfl克服之 

困難，而搌省論其成就。 

1^貝會之單辜顧間宣稱停轴之籲大體上 

業經兩方接5? "辦。不設防區域;â界之劃定則 

爲依搌停戰協定條款狻致協之事項。停戰協 

定 第 A 項 及 第 九 項 規 定 凡 在 ^ 軍 ' 鑫 時 佔 烦 地 

帶陣後抗戰之共和軍部隊均應攄同3^器、覃用 

品撤人共和箪f轄區。此項撤退自始至=^未受 

阻礙。 

一月二十六日安全委員會第三次會;&中兩 

同f宣布共和國軍隊<^ Bf停戰協定之撤 

退業巳圓滿完成。 

四月二十三日安全委員會俜悉釋放俘虜之 

協定業巳緙結，且巳開始釋放。其後一週中荷蘭 

1^局釋放俘虜一千五，人，共和國i局释放六 

人——迄;^時止ti知之俘虜總數。現仍繼續尋 

覓 其 他 蘭 失 蹤 人 員 之 T 落 。 

依據安全现事會三月二十四日所牧到之通 

知，1述技方面之事項如撤退軍辠人員眷屬 

之集合地點、路突等i勺經；«定。此項撤退巳四 

月二十九日開始。 

但兩i事國巳將違反停jflli協定之事件通知 

幹旋^員會。其大部分刖&違反停*>k協定第七 

款（甲）目及同款(乙）目者。Wc¥sS 二目，兩1"事 

國 承 , 避 免 1 Ë 工 、 脅 A 及 報 復 ， " 厳 , W 廣 播 

或其他宣傳力式煽動或搔亂軍民'。委員會業 

巳依其旣定稃序處理此等申訴。 

委員會¦ 2 ?爲不乂對此等控加?F論A决 

定當事國兩方所應負之責任。本人W爲由此鮪 

覃分析所得之主要結論，依據斡旋委員*之報 

吿，停戰之呼籲在大體上業經:《1從，截至現在 

止，所,影響實施停戰協定之主S困難均經兩 

當事國Ai特5^]予W解决。 

此 確 爲 一 項 成 《 t , 其 & 不 麼 輕 視 ， 蓋 在 

理事會乂？貝處理之相似事件中，並無任何成就 

與之比擬。吾人僅能巴勒斯：W之《»解專 

員及停％8委員會方如此成功。此項轱果係兩當 

事國與榦旋*員會及其職員之功緒。 

此項結杲雖屈重要，但目1趨勢刖E"爲此 

項成ît已成A去。幹旋委員會第二次臨時報吿 

之主題方+tf此，而係鲁注,政治;HJfiJ所狻之 

Mo 

此係範圍廣人,繁祓曲折之問題。吾人JifeS 

—閱末來聯,；及永來聯盟皆i^I&則，卽可知 

其然。政冶1^員會所11小慨委員Û寛tL從事硏 

究此項!a刖。此ïUil刖所沙*311#,卬皮尼西《S 

合 衆 國 聯 邦 f f l 綠 大 綱 條 欤 、 自 冶 邦 地 位 、 

flf印聯盟之組锒、司法組锒、國1万組絨W及 

渡 時 期 之 政 f l 。 經 濟 财 務 委 員 會 研 充 印 

皮尼亞西:Jt和Sffi經濟及财務力ffiî之13：務， 

就本問題所擬之報刖明兩 t "V亊 ra t i : i ^四月 

二十一 B商定未來聯邦iP,濟統一及货,?制度統 

一 之 諸 刖 。 

印度尼西亞之财務制度方<^ " 喩 之 J 題 

論 期 間 ， 兩 ^ 事 國 & 提 出 宠 對 力 , 公 : 

4"務、道路卒統、灌溉、公路、IS樑及ta路等均tL 

擬具初步報吿。 

總括業d完成之工作，吾人JI知不及三3 

——本人^三個月，係因報吿所述4i實僅T四 

月三十日一巳擬就诚大計劃 IL巳建立爲施 

^項計劃所乂^之機構。此項工作刻仍在;&行 

中，對力^若干問題業巳狻致協-！^, 1«»^«他問題 

刖仍在繼镄硏究判中。對力 八 ^干問題,#兒仍 

不一致,各力ttf力悉仃,屮於芑見紛歧之問 

題，自仔勢所乂至,«fî其然。 

本 人 願 簡 略 撿 計 各 爭 論 之 質 及 其 如 何 

響安:3^理事會之工《1 。 此 等 爭 論 主 5 囚 對 

雙方在1£艢R e n v i l l e號所通之若干A本!§ 

則 解 釋 不 同 之 故 。 此 項 小 同 解 釋 及 印 

度尼西亞臨時聯邦政府之組綠問題,（此係旋 

委員會第二次臨時報吿第六章所專論之問題） 

萬隆會piw及就西爪與馬都拉自冶p>5题所:^ 

之决；^。 

此三問題爲特別報吿之主題，蓋安^理 

事會於二月二十八日之决;案中〔文件S/6891 

曾請斡旋委員會特別注,本人所述及之兩區域 

中政冶It勢之演變。 

旋委員會在各>^報吿中敍^此等事實， 

然W立場關係,永作任何轱論。理亊會各a事bil 

各3報吿後自,不容？《i^'之權利，w表矛其個 

人奮見。 

é人蘭i局戊印苽尼西亞和國^ 

/。所採步驟均——或均不-一適蔡a符合六月 

‧4 L 日 & Renville號所通；^^原刖。fj人e£ 

業 t i 舉 之 务 民 : ^ 决 俘 鼓 適 方 N 現 i l 之 方 

法舉打，且依現時 !f兄可提件最佳保證。另, 

、或,IS爲此種徵詢民S辦法與西方民主國家 



mn-AT^^歐各國儡譯之力fis異其趣3 

f ' î * ; H : 他 爲 此 * Ç 爭 論 關 係 匪 龃 ， 

因事贲丄兩赏事國均h意此項制皮之設立純屬 

暫 時 f t 賀 。 依 旣 定 原 刖 , 雙 方 同 苦 採 其 他 方 

外,有,人民之將來命運將由全民表决决定, 

全 民 表 决 最 後 又 將 在 斡 & 委 员 會 t r r 舉 " 。 

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：H此問題雖"]‧各,個 

人,見，但理雀會本身刖3如此。安全理事會旣 

非"》院,又非公斷m，而—種政冶忸織。其職 

責爲擬具適辦法,於和平與安全受危害時, a t 

求锥護之道。法官或公斷人可就國際協定麼如 

何 解 釋 拳 表 f 啻 見 ， l i t 章 刖 未 授 權 安 全 理 亊 

會《fc此事發表耆見。 

卬度尼西亞事件之實i^ifî?^究爲如何？ ^ 

事件最初提交理事會時,戰爭ïF《t JE行中。因 

：理事會乃請雙方立卽停狨 lew和牛方解决 

# i f 3。在此始期中,若干s事對事會是否响 

權處理本事項一問題衷亍壞疑，而此種懐疑實 

非慨據,因事 Ï Ï 上蘭在印尼之主權未經否 i " , 

il至》在政冶解决未成爲事赏W前，'Renville" 

協定赏已重新承？此項主權L文#S/649，第一 

〇五頁及 頁〕。無論如何，理4會否 

權 此 事 一 問 H î J ] 未 解 决 ， 此 項 問 題 g 今 懸 

而永决。 

安全理事會卽&此種淸兄1 ,力V\月二十 

五日决 i l 〔文件S/525]依八月一日决;;K案 

〔文件S/459〕居間斡旋,W謀和不解决爭。八 

月 二 十 五 日 决 案 結 論 稱 ' 理 事 會 表 亍 ， 倘 ^ 

當事國請求，Ên擬由理事會三理事钮成/j組委 

員會,協助雙力;;St求解决 

當經兩當事國接受ÏJ事會提某Jè請术選派 

所建,之委員會。斡旋委員會因W成立。故《iS委 

» 會 之 產 生 非 茏 全 理 事 會 强 使 t 事 國 接 受 决 

i i之杲而係！‧事國請求，隨後接受提;K之^ 

%。委員會所W干預其事謀和年斛决，化囚理 

事會願居間斡旋之故。 

'Renville"協定辆結Bif，若干理亊J:張 

安全ÏÏ事會鹰確使印度尼西亞,和H不致 

，7停%^協定而放棄其,利與要求。若干埋亊戒 

f眞恐懼，深暾蘭濫用其優勢。此種恐儎似毫liif 

根據。苟能情及和-1^解决時之lt?tM卽可知 

其係ta祀受。此項相->解决之某本刖原巳 

'Renville號訂立。 

此 項 S H i J 在 原 刖 丄 厕 雙 : 爲 。 其 目 的 

&决5£荷颶fPiE之將來地位雙力業巳同W仵 

訂 定 f r 辦 W f i , 荷 屬 印 度 之 於 荷 蘭 , 且 

將繼賴厕力～朽蘭。 

輛論如何,钓;員會已 5 ^ 與此項談判。該 

委員會；)!̂ *>報4̂ 中指明在*">1：旋1̂ 員會經3̂ 求而 

指îS?之四#要娄員何,_!：作正在展中。此項工 

作 係 在 一 指 委 員 會 支 配 I 。 委 員 會 之 各 

代 表 均 係 指 缜 委 員 * 套 員 ， 斡 旋 委 員 會 席 方 

任各主g委員會主席。 

是Wii^判係Û澳大利亞、比利時及美利堅 

合-，國三國代表代安仝理事會監督及合作之T 

比 利 與 ^ 蘭 之 共 同 聯 繋 自 衆 所 ， 知 ， 

夕,其决不妨礙比利時同淸印度尼西亞人民之願 

望。鉢論如何，藓聯代表今晨雖發表相反畜見， 

本人W爲徜aïï澳大利亞及荬利堅合衆國潢不關 

»L、印度尼西亞人K之權利、*求及地位,殊難13 

圓其B)t。 

斡旋委員會所採方?》最能保證*錚雙力同 

賓之獨立合作K"刖之赏現， 

理事會各理辜0可悉舉業!?提,,现事會注 

S之其他淸勢及爭與本事項相比蚨，本人?3； 

信桌，乂 3 能 發 現 如 此 宽 大 之 國 際 協 進 精 

祌尋求和平解决者。 

û 1$旋委員會兩臨時報吿所包括之5^部期 

閱內，娄員會審tiiUT*， W其所得粘杲爲斷， 

刖本人 W 爲 P 《委員,之所作爲， i 無町^^之 

處。委員&雖或，3急4暇擇，匆促"亊之處， 

此 ^ ; ^ 仝 理 事 ^ ， 方<{1"所難免。本人; 

此種"動係一種 î i ï f ^，深願1^貝會及理事#知 

所替腐。 jfe希^旋委員會H"度其權力範圍及^ 

性質。委員會係晳雙方請求而設立，倘雙方 

不予信任合竹，刖該委員會郎無行爲能力。倘 

委員會引起ft力之不信任，則其iii停匹特不能 

促遙和年解决反足使解决愈A困難。 

至力"J享酋本身，其最近貧經膪?ti解工竹 

Z 困 難 。 印 巴 某 斯 坦 事 件 , 理 事 * 曾 對 # 站 

之 : e 體 問 題 擬 具 迚 ^ 。 各 提 ^ @"遭雙方反對, 

當 亊 國 之 一 方 甚 且 提 出 理 事 會 是 權 過 問 a & 

爭端某數點之間題。 

印度mw亞境內現tL無任何敵對d爲。國 

際和牛巳不復受;;^地K勢威脅。吾人腻扇W和 

牛/ r 式解决若 Î 枸^祯雑 Z 問題，推吾人乂肩 

表 現 善 f 、 "S耐及堅毅始克A濟。 

一四 



徐/^希先生（中國）本人欲閘明一點。今 

s蔣廷黻先生建;^主席請聯合國斡旋,員會將 

Mr Du B o i s 交 M r van Mook之機;S文件 

：ê交ai事會。彼提出;^建;«時,未5及該文件所 

《沙之事件。《t«^事件而言,本代表圑自願接受 

1，蘭代衷之保證，piiiTjJ+iKf (4:©irî中斷而已。 

蔣先生提出項建；：^時，本人相信彼减© 

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就西爪眭及馬都拉實際ft 

兄所提出之申訴。本人Jdl爲彼之壤疑該文件或 

與申訴a關係，實非Iffi據,觀]頃巳分發之靳開 

消&,卽町知瞎疑之所由起。該新聞消&轉載 

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^員會所發公報。^公報 

肩云 

澳大利亞及美國代表閒#载,渠等建;《 

之工作文件不能交付St論，自a失望,此項建;11 

似與雙方所希求者脗合。們如ï«ï蘭政;ft所S , ^ 

二代表《t此事所爲之努力tiP且礙而非促成爭 

之解决,刖彼等僅能表亍其深Sit慽。It彼等不 

能承認工作文件與'Renville "原則相悖。反之， 

彼 等 爲 《 i S 文 件 顚 與 各 刖 相 合 ' 〔 新 聞 消 

& SC/684 〕。 

由此可知‧：《文件與W論中之M題不辆關 

係，而蔣先生建^着其送交安全理事會 

或靦爲密件,提供理事會參考——實屈合坷。 

然本人不W爲蔣先生1?欤堅持立卽着委員 

會將該文件3ê交理事會，蓋吾人旣知理事會不 

擬立卽採取任何"動，自無貝堅抒立卽狻f1=该 

文件。然本代表圑願保留其權利,於其 爯乂要 

時,再行提出此項門題， 

Mr TARASENKO (叫 t蘭藓锥埃社會主義 

共和,）S^rfP^印度代表所述ïTtît中之文件是否 

已在美國報章發表，或巳&時事雜S刊載？ 

* 席 吾 人 不 知 文 件 巳 否 發 表 。 安 全 理 事 

會各理事自難答覆此項問趣。座中或有人能 

此事提供正確消S 。 闢 此 事 印 度 代 表 ^ 所 

閗 ， 則 " 了 吿 吾 人 。 y 本 人 擬 " t 其 僅 W 是 ： & 

' 否 答 1 8 % 克 蘭 藓 # 埃 社 會 i ^ ^ i 共 和 H 代 ^ 

所提門題。 

Mr PILLAI (印度）本人自"g^命。夕<^主 

席成吝本人宣《8今Ê紐!^ j先鑼論壇報第十六頁 

mmmn印度尼西亞^+ii中斷，îi蘭對消息 

之 洩 漏 表 文 之 摘 要 如 1 

'摅苍美澳辦法瑰定 

'―，产三悃月1^舉行國會選舉e 

二該國會同時;^臨時「！^會。 

" 三 任 何 最 後 協 定 乂 須 規 定 成 立 行 蘭 

印度尼西亞聯合王國,在此聯合組械T,行蘭及 

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均享,年等Et^權國之资格 

四由臨時œ會選舉總統，組铋臨時聯 

邦政；fis jè由總;g/g委派首相及內閣。 

五六個聯合委員會確定印度尼西亞合 

衆H所各邦1 f e監督恢復現在共和國掌握中 

之外H财產。 

六一俟各邦臨時政府成立後，荷蘭立 

卽杈予各邦w充分之內政自主權。• 

主席本席不；a爲&安全理事會中;fî"論 

報紙文章之乂 Sr。吾人應覓取關*^各^事項之 

正 式 消 辨 後 再 打 f f t 論 。 

全理事會巳收到斡旋,員會之報*，自 

-貝答覆iT《委員會根據W前數次會;i中對印度尼 

西亞問題之ft淪，本/u<i爲或町獲得結論，卽 

安全理事會首先希^斡旋委員會能就談利中止 

̶事具報。一切政冶活動之與雙方現A協定之 

履 行 s 闢 者 ， 其 展 番 繋 此 項 S f l 4iJ之成fi^o 

們^网現11屮止，則此種5&展:^將中止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應 知 是 否 確 , 中 止 I t 事 ， 

杲係如此，刖；i知其II?因、理由及其期間，赏壩 

重耍。爲表示安仝理事會之能度起見，本人W 

爲吾人可先請l?^旋娄員會答禝i!^l,中止及其原 

因、理由、期間之問題。乂如是，斡旋委員，始 

,解釋之桷會，其解释或PT使安全理事會de覺 

滿 , 。 

同 昨 ， 吾 人 可 請 委 員 會 繼 较 斡 旋 w ; ^ 

Renville協定及其他現;協定之規定狻得正 

確與和；之實施。吾人方"r請委員會就雙方是 

否遵從現,協定一事,rîi]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。 

全理事會rtt茲事時，若干理事責一力或他 

方;T基审協《，而雙方彼此均責對方;T遵從。安 

全理事會無SHÎi定此中與相。榦旋委員會自可 

就池確定事贲，JfeW雙方是否遵從協定It事通 

知安仝理事^。 

本人W爲ftiî將前馼次會譏fj印度尼西亞問 

邇識事錄之速nt_紀錄_ê供幹旋委員會，閲，或 

方,補辜功。理事會倘將該項資料及各該問題 

：â交委員會，自町等待其答覆。 

旣辆代表本間邇提出决>a案草*——各 

：a事或不W爲,《lA各該點而爲確定决；i Z 乂 

要̃̃>本人擬方～安全现事會同存i{^，郎j4頃所 



槪述之問题電詢斡旋委員會*席。倘對此項辦 

j4lf反對曹兒，吾人現卽結束關力～此問題之，f 

論 ， 釗 新 资 剌 後 再 " 集 會 《 論 。 

Mr IESSUP (It利堅合衆國）主席建r& 

幹苽委員會*席向安全理事會提供若干補充 

锖報。本人大體同苜此項辦法。本人ii"爲比利 

代农頃巳及之二月十八F1安全理事會决 

卖，其末段St可if此項； ,̂求，；^》殳稱 

" 請 員 會 逕 將 印 度 尼 西 亞 之 政 冶 解 

决It3f i>;âPi"通知a事^。 

本人確化斡旋实員會乂將今日Ft論甚久之 

各項丰實報吿安全理事會。然本人W爲婧委員 

會特別注者理事會對此間題之關切，@#^、"r。 

伹 本 人 ? " 爲 理 事 會 如 委 員 會 主 席 ^ 所 知 昭 ， 

鹰 根 據 一 北 卑 則 0 自 本 人 觀 所 牟 安 全 Ï Î 事 

會1^在當事國協某之一般範圍內吏理此問題。 

吾人旣非處理安全II事酋及軟旋委員會努力巳 

吿失敗之淸勢。吾人jfe非利斷ii^利之失敗可歸 

咎於事國之一方或他力。本人W爲理事會， 

非從事]^事後r#因之追究。吾人所關切者爲s»! 

斗ij之繼續及^圓滿之結果。 

本 代 表 團 對 荷 蘭 代 表 今 s 所 ^ 聲 明 誚 W 

M公報所載談^1中JL事予人之最初印象非完全 

卓砥一點，衷表歡= ^ 2。彼稱此僅係耆地荷 

蘭代衷fflfr未奉海牙J令釗ioJ^ i^ij之部分停頓而 

巳。本代表團深望期待中之311令卽町收到，而 

^311合之要It叉可使兩方立卽咴復各方面之 

判3故本人"爲吾人膺知安全 ÏJ事會所可採取 

之唯一適當行動臧係有助於兩^事國及斡旋委 

i l會促: j y j ^ i j之行動。 

本 人 確 全 现 事 會 7 願 向 密 切 注 I T 當 前 

i t勢之委員會發出委員會f t "爲足"阻礙其工 

作之指矛或請求。本人W爲倘遠離爭端地點之 

安全理事會實係自行 î i任兩^事H間之實際調 

停事宜,â倘幹旋委員會僅係收集犓地 [ f報並 

將其轉交安全理事會之機,，然後安全理事會 

再 主 持 兩 方 之 談 利 吾 人 s 卩 可 — p g 題 發 生 

時，請^委員*報^事赏jfe請其《ii明此方或彼 

方之陳:aL^<&正確。然本人W爲fê^dfe非in 

此。此非安全理事會所遵行之ro&'j。本人爲 

安全理*會A此案中所^方法，正如其在他& 

屮所採^妥善辦法——現顯明之例刖爲巴勒 

斯坦赤件——其力法將大部份责任及决斷交 

"在當地負調停職責者。;&此種情31* 丁 , 倘 ^ 全 

理 事 令 斡 旋 委 員 會 力 A 困 , 判 Z 各 階 段 同 

晴一方—t他方，^ ft M安全现事*報吿其W爲 

此方之項爭論正確及彼方之他項爭諭 i f 確， 

刖似屬極爲不幸。 

本人爲倘强;>^處力、調停地位者公開宣 

吿 在 判 各 階 中 此 ; * 或 彼 方 立 場 之 曲 直 ， 划 

停Z耱耱打，自將遭受妫-#。再省,本人以 

爲 ^ 全 理 辜 會 席 之 通 知 到 達 斡 旋 娄 員 會 主 席 

時，W及此次及W前各A會;;&紀錄;é達該委員 

會 吟 , 则 目 前 中 斷 I t 形 或 已 不 復 存 在 ， 而 請 

予 査 覆 之 事 項 : 成 ^ 去 3 此 或 係 贲 I t — — 本 

人希^此屬贲1^。本人if!爲?;人！:廳由斡旋％ 

員會自由决定伊拾安全理事會爲達成目的所乂 

^之適切!^報。其目的自係由委員會繼鑌斡旋 

：&促3«1雙:̂ 刳之：<1展。 

因 此 ， 本 人 之 爲 理 事 會 4 麼 强 ^ 斡 旋 

委員會U雙力听採態度之是非而爲判斷，且吾 

人不應要求娄員會就雙力態度之合理與否表矛 

耆見。fî吾人不幸處理談制破裂之淸勢,刖In"!委 

員會提出此種要求，此種情報,或對安全理事會 

極爲甫4?且屬乂要。就吾人目前之ft報論，ft形 

旣4如此，刖吾人似; i極爲愼,勿採取或 iÈW 

妨礙恢復SiJ ^"|』及其繼镄狻得圓滿結果之舉動。 

Mr TARASENKO (离克蘭蘇維埃社*主義 

和 國 ） 本 人 首 願 就 報 吿 略 作 數 幹 旋 委 員 

會力：表現中立,W中立與客觀觀察家之態度 

陳述事實。故其報吿所:^均係一方由荷蘭政府 

提出，另一方由共和政府提出之枯燥事實。但 

吾人何能窺見該委員會對各該事實之f見，及 

^委員會對:影響印度尼西亞民族生活之任何 

重要問題所持之見解？關]!此點,無入知之。此 

種貌似之中立與客觀究應如何解釋/ 

本人W爲pli委員會純係不敢就事實表丁客 

觀及正確之耆見，蓋因此舉;T啻SI寊荷蘭政肝 

也。此項事實眞相之報導第一乂令世人注實該 

委員會所不満之若干事實，其主要事實則爲印 

度 尼 西 亞 人 熱 望 解 脫 其 不 速 之 局 " 之 束 

縛 , 所 3 胃 g 局 實 卽 係 奴 役 印 尼 人 民 者 耳 。 

第二，此舉不啻明ïi"卽在此時,荷蘭人尙 

從容不繼抬抑制印度尼西亞人民之自由，且 

其於將來方不致放棄此項政策,w及現正利用 

―切"]"能^略破壤印度尼西亞人民，不藉( i^蘭 

殖 k 者 橡 囿 及 ^ 田 主 人 " 善 主 ' 之 協 助 ， 獨 力 

建國之企圖。齄旋委員會4能宥^此種ItJÏO所 



W顯末陳述印度尼西iî?Z*fâ與相者，3i故蓋 

郎 & 此 。 

澳大利亞代表頃;W藓聯代表所言小能適用 

委 員 澳 H 代 表 ， 澳 a 代 表 此 — S 足 W 

S實本人適所:<iË省。事赏上卽表亍澳國代汆對 

斜旋委員會所採，而叉爲彼所不赞同之一般態 

度 ,4願分其3任。本人在各S《報吿中未能見 

1$旋委員會澳代表有任何特殊立場、任何肯見 

可反映澳代表適所述者，頗]3^^異。渠之一切 

聲明均證實斡旋委員會所抹摅皮係彼所不願負 

責者。眞正淸形是否如此自係另一問題0 

比利時代表在本次會讒中所作演^"及比 

利時對殖民問題之一般態度不容吾人期望比利 

時政府及其在斡旋委員會之代表對印度尼西亞 

之事件,客觀之態度。荷蘭之利益外,其他殖 

K各國之利盆，連同比利時在內，顚^均受影 

#0故吾人不能期望比利時政府對印度尼西亞 

人]?全國解放運動,公正、客觀及同情之態度。 

本人願一論美國對本問題之態度，吾人均 

明暸其所持態度，且其已在安全理事會專論印 

度尼西亞問題之多次會;&中表明，本人不乂贅 

遠。本人僅願再提及一次美國對印度尼西亞問 

題所採態度之動機爲何。美國何W對此問題固 

執 不 採 取 客 觀 態 度 ？ 國何W在安全理亊會 

計論本問題之整年中，固持贊助蘭人、行蘭ft 

略者之政策？ 

在上次會中〔第三二二次會;s〕印度代表 

會述及關現正與美國會談之貸款之若干肩趣 

事實。報章近亦宣佈若干美國油公司正在印度 

尼西亞談判採油權之讓與。此項判並非與印 

度尼西亞人民，方非與共和國政府JE行,而此乃 

與行蘭政府及其代表之^判也。其內容係關於 

共和國政府所管轄而非^蘭人所管轄之土地及 

油井。It形如此，所iig斡旋委員會之組綠又如 

彼,吾人自不能期望任何客舰態度。此係本人所 

顦《Ji明之第一點。 

第二，斡旋委員會擬具各文件時——第 

-、第二及第三次報吿——雖偽爲中立,撰稿人 

之本啻雖然如此，本人"爲由此諸報吿吾人可 

W窺見印度尼西亞之眞相。*至此等,所偏袓 

之文件使人能判斷蘭政府對其本身義務之態 

度,此種態度可謂完全忽視義務。其有用時則承 

之無用時刖輕侮而置諸度外0 

吾人不;s多費力且不乂自宇裏行間揣摩， 

en "j"tu此所M屮立報吿盼解印/1？；？ ?s >v人kf'ï 

不戈於現狀，"Ci等正繼细》，脫V^jf-if t 

本人戰就所Pli Renv lie 協 i 略 竹 数 ^ 。 

吾 人 均 知 印 度 尼 a 亞 共 和 國 ^ 所 ; ^ f l -

巳接受協定Z奴役條件。本人曾於協定締粘HI" 

提 出 此 項 問 題 ， 明 卬 度 ; ？ 西 亞 共 和 國 何 

" 被 接 受 t H i J 奇 刻 之 條 件 。 其 理 由 吾 人 ^ 能 

情 及 , 卽 英 a 、 B本及蘭軍隊向印度尼西亞J1 

和國及人民作消耗戰。本人願鄭重指明^戰爭 

係日軍與英荷軍隊聯合發動者。爲使此點極；^, 

明晰起見,請容本人再S¥述一次0 &本蜮敗及& 

降後，日罩與英荷萆隊耱镄對印度尼西亞人【、 

作戰。 

經濟封翁窒&卬度尼西亞之經濟使共和 

國所處tt-Jl日形嚴f 。同時,與聯合國，3 !4切及 

直接關係之若千國钮織立卽協助1，蘭A,mj 

度尼西亞人民作戰。本^_猶|賁一九四七年八月 

國 際 银 行 曾 : & 與 蘭 一 ^ 萬 九 千 五 百 萬 卖 兀 。 

當時確,虛偽之保留條件，言明該項贷款;^能 

作爲對抗印度尼西5?之用。但此僅係一種漫無 

^義之限制而巳，因行蘭人正傾其一切經濟及 

軍 事 資 劐 抗 印 度 尼 西 亞 ， - 萬 萬 九 千 五 萬 

美元自JEW增强其軍事與經濟潜勢力。 

茌此種ffî?E* r ,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顯夕,不 

能不接受Renville '協定之奴役條款,且無他 

路可循。此項壓;â印度尼西亞共和H及,利於 

^蘭人之協定，現時卽^蘭政府方不惜3 #違 

犯輕蔑。何W故?蓋荷蘭政府巳斷定其能摧取更 

多 ， 可 W 完 全 消 滅 印 度 尼 西 亞 : 和 國 ; 及 印 

度尼西亞人民爲其仝國及經濟解放之鬭爭方萌 

時,卽行剷除淨盡。 

成謂本人所兄非是。果如此,刖本人能指出 

傀儡邦之成立，印度尼西亞分化爲若干/j邦，e 

如蘇聯代表今日已指明者〔第三二 二次會•«〕均 

係受向fii入獻媚狻金之^国贼輩所統冶,印度 

尼西亞合衆国之宣布W謀涫滅印度尼西亞共 

和國等事實，本人能指出此數點及甚多其他事 

實 明 ^ 蘭 人 如 何 罪 昭 彰 , 不 顧 義 務 。 

^蘭人現JFI^E多權取，剝奪印度尼西亞之 

主權。在最近一次會《a中〔第三一六次會《】 

蘭代表甚至表矛驚異，謂竟有對蘭在全節f^ll 

度尼西亞颌土之主權發生懷疑者。 

在此種 i t开 ' r ,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存立所 

乂需之正常^"H—賁爲任何 i t '兄一甚至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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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'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條 ; ^ 之 I f 不 存 在 。 

若 干 ^ a , , fplî" J蘭代农在内,均鄭m揩 

明行蘭爲&印度尼西5 ?創立民主傅統之支持 

^夕A整個報^所示者適與此相反，蓋各^報 

均衷明 î l 蘭政府如何藉其官貝共和國坟府 a 

創立民主!&刖及R主秩序而現由荷蘭人掠奪之 

印度尼西亞餌J :^蹂躏民*原刖及民 t秩；？0 

吾人倘就報吿'H所列事實稍加分析郎知參 

加第三&最後西爪吐會;s之代表一 人主要 

ff直桟成間接由荷蘭當局指派之人員。 

本人t2爲印度尼西亞人K自小願1J此種式 

糅 之 。 彼 等 無 此 " K 主 " , 铰 佳 也 。 

荷蘭代表力、上次會iSit 〔^三一六次佴;8〕曾 

提出聲iÇ, ii^印度尼西亞人民及其首領迄仍堅 

持，願望，卽a求獲得獨立與自由决定其一己 

命運之權利。該代表復Ji明圓滿解决印度尼西 

亞問題之條件,卽共和國貝改變其初衷。 

荷蘭政府&印度尼西亞境內之行爲及其爲 

M目的所採之"動及方法明亍所謂改變之眞實 

爲何。荷蘭實際上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提出要求， 

欲S印尼恢復％^前地位,此種地位卽殖民地完 

3依附荷蘭是也。 

此種方式自難獲得印度尼西亞人民稍賴 

窗之解决。荷蘭政W之態度如斯，吾人萬難望荷 

蘭與印度尼西亞能"SJI判方式^得任何積極之 

結果，吾人如再盧及斡旋委員會之任務其希望 

更微，因兩方之目的不同一方希望完全恢復舊 

秩序,而他方(印度尼西亞人民)刖不願恢復之。 

自斡旋委員會之態度對行蘭政府之目的與 

希望,利一曆觀之,吾人自難期SJH^iJ,結果。雖 

然如此，談判係由荷方任啻中斷者。爲求SlH^iJ中 

斷，自不得不揑造事實。根據印度代表之聲明， 

此係揑造事實,當無疑問。捏造如此之事實,在 

求能證明TK新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施W暴行乃屬 

正^。目前蘭政府正準備W其優越武力與經 

濟力量剝奪印度尼西亞人民數年來堅苦作戰所 

狻勝利之結果。 

荷蘭1<：表J!̂ 最近一次會譏中〔第三一六次 

會>«〕贫引述該國之歷史及傳統。本人實不,解 

歷史及傳統如何能有助<(、荷蘭政府；3£掠奪印 

度尼西亞之要求。歴史事實自難證明Mr van 

Klefïens之舰點o 

荷蘭K史上有若干事實此Ht確値吾人注 

者,本人擬略加說明。曩者西班牙國王及壩T達 

人贫因蘭、民；；^^推翻西班牙統治爭取自 

由及行蘭人作戰之堅韌,而烕憤怒。最後人民 

之苦皲與夫Gueux之武勇與不屈終狻勝利0 

殊未知荷蘭代表所謂傅統，卽係指此而言9 

吾人記情中之較淸晰者刖爲希持勒之佔頜 

荷 蘭 。 蘭 人 民 猾 情 彼 等 在 外 國 铉 略 者 ^ 威 之 

T所受之"@惠；然刖;蘭政 i fHs jW不能設身 

廒地,爲HI度尼西亞\_民着想?若iiW印度尼西亞 

人民視荷蘭佔頜該國與î"f蘭人民視希特勒之佔 

領不同,則其理由又安在？ 

因 此 本 人 爲 在 此 種 I t 形 T ， 歷 史 與 傳 統 

之敎J係兩方面者。倘荷蘭統治階級引歷史爲 

證,則徵諸荷蘭代表之聲明,彼等所得之腠史敎 

訓,其價値頗J5S可疑。 

ïlf蘭代表在事實上已對安全理事會提出最 

後 通 牒 ， 宣 稱 蘭 政 府 不 擬 將 來 列 席 理 事 * 

會議，理事會小應千預荷蘭與印度尼西亞間之 

交沙，W及荷蘭政聍列席理事會會;^及脍聽對 

該 政 府 行 政 之 批 許 巳 表 現 分 之 2 耐 與 善 曹 云 

云。 f ï蘭代表曾明言^"f蘭政府不擬再容2此種 

淸勢,並擬7參加安全理事會任何活動。 

倘吾人囘顧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間之媵 

史卽可發現彼時f i數國之行動與荷蘭政肝現時 

擬採之行動頗爲相似C先例可W摹仿，但吾人不 

應忽視其豸è果。 

荷蘭代表對*^安全理事會其他更緊急國 

事件不斷發生之時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會表 

矛驚異。此乃利用國際 f t勢摧毁印度尼西亞 

共和國之明證，04爲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&處 

理較重要問題之際卽無暇顧及印度尼西亞。 

本人8"爲荷蘭代表此項見解係屬錯誤。安 

全理事會不能忽靦印度尼西亞境內事件。：$全 

理事會職責所在，自鹰干沙印度尼西亞事件S 

使不法者就範。 

本人"爲安垒理事含 î iWJ度尼西亞問題應 

積極處理,JJf予印度尼西亞人民W正當援助， 

卽令理事會若千國家對此等辦法不表贊同， 

多少影響若干 I t t席理辠會國家之殖民地利益, 

：(TJi爲之。理事會不麼顧慮此種種考盧，且)f本 

聯 合 國 憲 章 及 聯 合 國 宇 旨 , 公 允 客 觀 之 態 度 

岍求本間題之解决。理事會不能置m不理，a.^ 

能如Pondus Pilate撒手不顧o理事會不能S 

有斡旋委員會存在,便行釉手旁觀。吾人均知該 

委員會無能力解决本間邇，且不能左右該事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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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^展,復因I»^委貝會杻辙如此,筲無由求一公 

平解决0 

最後余擬聲明一Wi。本人W:^此叶印度尼 

ft亞問題暫停ri論之乂 1 。 吾 人 現 尙 文 

件〔文件b/8421卽昨日提交之第四次報吿，a 

事 會 可 報 吿 爲 計 論 之 本 據 。 若 將 此 間 題 之 

討 論 期 展 延 , 卽 鳩 ^ 3^。如此展延僅I增加卬 

度尼西亞境內It勢之厳重。 

Mr HOOD (澳大利亞）主席向理事會所 

提建la,中,兩點本人願請其》ft明。第一，本人 

SP爲理事會將來]接到1$旋委員會答覆査啤事 

項之報吿時，卽可知其中4乏可審 i l與ft論之 

資树或事項。再者,將來此項資;H本身自,緊急 

14。本人深信吾人卽能决£安全理事會討論印 

度尼西亞問題之r次會;《之確定日期‧~"短期 

數曰內之確定日期。第二，倘曰期業巳决定，卽 

宜通知斡旋委員會若能F會期前將其報吿贐速 

送來,刖理事會將不勝欣iSo 

屯席自本人前次發言後，fê5ï*未變更。 

本人與g克蘭代表同，方不願於未f%任何#體 

結果^卽d休會。伹迄今旣無具體建;《提出,吾 

人唯^電請1$旋委員會法席就本人頃Fuj所述各 

點 ( 各 點 將 國 代 表 之 見 加 W 修 正 ) 提 出 報 

吿。一俟答視到達,卽將作成文件一份分:ê各理 

事夕》後再依B?;i事規則,或根據安仝理事會任 

-理事之請求，或由主席發動，召集會>^。 

此時决定A̶定時間內̶̶例如明日或1 

TS一一召集會;«,們屆期無可訂論時,則本人不 

知 裨 益 何 在 O « 4 J 々 已 々 f ô ï ï 事 發 言 , 但 人 

m出任何具體建, ：<r^it瑜或表决任何事項。 

倘 , 任 何 理 事 提 出 建 識 , 或 請 求 召 集 會 自 當 

立卽召開會；^。 

Mr G R O M Y K O (蘇維垵社會主義共和H 

聯邦）吾人現ffW論三人委_&會送來之四文 

件。其中之一，日期爲六月十六日〔文件S/842〕， 

係咋日送到者。在此期間內，自難閲讀此相赏宂 

長之文件,因之今日發言者均未提及此項報吿， 

ifiïi^項報^論及一項極端重要之事項，是卽五 

月二十七日1^幕而仍ff繼镥開會之聯邦會iSto 

安全理事會响;g干现事對於該會遴之性 

質、目的及任務,W及印度尼西亞政府對此會;^ 

之態度，均不明睐。徇*其他數問題方待釋明， 

且此報吿外,吾人未接到任何It式It報。吾人 

甚至;7知《5事雙方對此會之正式實見。因此， 

於 本 S 會 中 繼 賴 ^ i t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， 未 免 

失之;0早。 

們三人委員會能:6^今後數日內提出報吿 

本人不反對3#其提補免淸報。伹無論吾Klif 

此1\1報=«早與否印度尼西問題之^寸論則乂， 

繼feî。决^ r次會議日期或々ffl難,但吾人赏iî 

同意T次會;Ifeif在不久之將來舉行。 

今曰末有任何建;;K提出，T次會^中或, 

提出者，&時吾人自可^論三人委員會送來之 

補充文件與It報，3*同本人頃听述及而吾人 

未irf論之委員會報吿*。 

主席此與本人所言相同。一俟^建;;&提 

出，卽决定開會日期。倘吾人定ni內星期二成 

s期三開會,本人無所不可。如無反對啻兑，吾 

人卽定星期三午後二時斗開會。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、加拿大)本人請 

求發言，僅擬主席頃間所言擬知1¥卬度尼西 

亞榦旋委員會所採之稃序,表矛疑盧。本人願婧 

理事食注實一事，卽^委員會任務之根據乃本 

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决識案，L文件 

S/689〕3本人願„Ji明者卽對;^委員會之任何知 

呷，安全理亊會另,决>â外，自不能對^委员 

會 之 職 務 , 任 何 因 其 怿 係 - ？ ^ 旋 機 構 【 f î j 

tL 。本人爲吾人此點乂肩極爲顷35 。 

吾人應留啻之另一 業fS*荬國代^15:出， 

卽安全ÏÏ事會發出知Bffâ對不能t^t〔P，<委員， 

當地履行其受託職務所需之適當*動地位。 

依本人之見解，求,该委員會能明瞭吾人在安3^ 

理事會間所考盧者爲何W及吾人所希望；^ 何 

之最佳辦法，爲逕將理事會事錄一份寄;êpli 

委員會。此點似已於今日,間提出。本入:^再"^ 

明，本人希望吾人能使該委員會各委員明,安 

全理事會决不願彼等逸出其業經規定之權力範 

圍外灯事，,希望彼等依BP二月二十八日决 

案規定,隨時向理亊會提具報吿,，不願使彼等 

誤"爲彼等之主動地位巳受任何形式上戊方y* 

上之限制。 

-+席在此種情形1 ，如僅請其答ffi詼利屮 

斷 問 題 , 待 T A 會 ; f e , 具 體 建 ; g 時 , 再 行 知 其 

他事項,似屬較《。同時吾擬將安全理事會》；&事 

錄報吿一份寄S該委員會。 

Mr PALAR (印度尼西亞共和國）自本/、 

觀之，極?17昆亂C吾人開始ff iâims "响報 

吿H份，其後又,笫四份送來,本人咋日收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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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爲 時 巳 晚 , 钛 迄 ; 加 研 究 c 本 人 保 留 

次 會 p f e " 論 ^ 報 化 之 權 利 。 伹 本 人 尙 

喩及其他,因本人覺 f m g a代表丄^期四L第三 

一 六 衣 f ^ - r u : 演 俊 衷 ， f t 之 乂 ^ 。本人P 

爲右【次會as中本人々此Jift發i榷， 

主席本人擬提酶安5"理率會 r t，明 

«4討âa專家委員會所提關方A託s制施^ i～太 

q^îfï戰略防區岛嶼一問超之報隹。今日;s事日 

中所餘Jlî目爲討論原f能委員會報隹書，諳 

發百;«1% g克覷代衷一入,惟此非=>â切間題， 

^'ï延《〖週。吾人擬*^下星期二午後二{11^*" 

nt論。《問遝。星期三牛後二01=3 ，^人攛糂镄研 

^印&尼flfffPj趣。 

( 午 後 六 叶 零 i 分 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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